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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毘婆沙論十住毘婆沙論十住毘婆沙論十住毘婆沙論》》》》中的無我觀中的無我觀中的無我觀中的無我觀 

 
釋釋釋釋安慧安慧安慧安慧 

 
 

 

提  要 

有情生死的根本即是我見，要了生死證涅槃，就須空去我見。凡聖的差

別，就在執我與無我，凡夫執我，所以六道輪迴不得止息。聖者通達無我我

所，故能解脫涅槃。我見以五蘊身心為主要所緣，如何在五蘊破除我見，在

《阿含經》、《中論》、《十住毘婆沙論》、《入中論》可看到一門、二

門、三門、四門、五門、七門等不同的破斥方法，或簡或詳的論證方式，無

非都是為了破除眾生對五蘊而起的妄執。《十住毘婆沙論》之無我觀，有傳

承《阿含》三門與四門無我觀的痕跡，與《中論》的五求門論法亦有血緣關

係。另外《入中論》更發展出七門的無我觀，這些無我觀法都是入聖道的寶

鑰。 

本文將以《十住毘婆沙論》為主，將《阿含》、《中論》、《入中論》

的無我觀法作一連結與比較，冀望行者更加瞭解佛法無我觀的特色。在《阿

含》的部份先將三門與四門的五蘊觀法作一簡介，並作為延伸的基礎。主要

論證則以《中論》與《十住毘婆沙論》為重心，探討五求門的起源與開展及

其個別內容，並把二部論相似的偈頌內容作一比較。另外二部論的無我觀都

提到四句，但內容又有些許的不同，也會作一比對。除了五蘊無我觀，法空

觀二部論也共通的以「四門不生」來詮譯，也可找到相對應的偈頌。上說

《中論》與《十住毘婆沙論》觀法中的五求門、四句、四門不生，筆者也在

《阿含》找到相關經文。其次《入中論》另二門特有的破「積聚我」及「形

狀我」之觀法，本文亦會作敘述。 

 

關鍵字：無我觀、五蘊、五求門、四句、四門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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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無我」思想一直是佛教的根本論題。不論是大乘菩薩道的嚴土熟生，

乃至二乘的解脫涅槃，都必須具備洞達緣起無我的甚深觀慧，菩薩以此出

離，聲聞緣覺也由此而解脫，故經中常說「三乘同入一法性」、「三乘共坐

解脫床」。又此「無我」思想更是不共外道特色所在。 

在《阿含經》中最常見的無我論，是透過五蘊來說明，也就是「五蘊無

我說」。如何在五蘊和合上觀察無我？《阿含經》常作三種觀：1．色（五

蘊之一）不即是我，2．不離色是我，3．色與我不相在。1此三門的無我觀

法，或可分為四門：即 1．色不即我，2．色不離我，3．色不在我中，4．

我不在色中。2一直到大乘中觀的龍樹菩薩仍延用《阿含》的三門觀法，進

而發展出特有的五門觀法，如《中論》青目釋便云：「如身見五種，求之不

可得，煩惱於垢心，五求亦不得」3。在《中論》許多品中都可看到龍樹菩

薩應用五求觀法的內容，如〈觀五陰品第 4〉、〈觀燃可燃品第 10〉、〈觀

如來品第 22〉等。除了在《中論》可一窺五求論法，在《十住毘婆沙論》

卷 4（以下簡稱《十住論》）說到如何求我不可得4之論證方式，與龍樹菩

薩的五求論法神似，這引起筆者一些探尋思路，例如《中論》與《十住論》

的五求意義內容是否一樣？五求門的內容和《阿含》的三門與四門觀法及後

來發展出月稱的七門觀法又有何不同？ 

本文擬先從早期《阿含經》的無我觀中探源，再和《中論》、《十住

論》與《入中論》作一比較，以解上來之存疑。 
                                                 
1《雜阿含》卷 1．30 經(大正 2，6b16～22)云：「當知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 

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色不是我，不異我，不

相在，是名如實知。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識不是我，不異

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 
2  參閱《雜阿含》卷 21．570 經（大正 2，151a26～b1）：「尊者！云何得無此身見？ 

答言：長者！謂多聞聖弟子，不見色是我，不見色異我，不見我中色，色中我。不

見受……。想……。行……。識是我，不見識異我，不見我中識，識中我，是名得

無身見。」 
3《中論》卷 4〈觀顛倒品第 23〉（大正 30，31b2～3）。 
4《十住毘婆沙論》卷 4（大正 26，39a9～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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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之觀法極多，含攝蘊、處、界，乃至時間與空間等等非常深廣，限

於篇幅本文的無我觀將以五蘊身心為主。本文擬分五節來說明，第一節「前

言」：說明筆者的寫作動機及問題所在，欲處理之範疇。第二節「《阿含

經》的無我觀」：把《阿含》中有類集為一組的三門與四門無我觀作一介

紹，作為本文延伸的基礎。第三節「《中論》與《十住論》的無我觀」：此

節是本文的重心所在，第一小項，說明五求門的起源與開展，如何從三門、

四門、五門至七門，其順序的發展過程為何？筆者也將試著從文獻及義理的

比對中，找出三門、四門、五門及七門彼此間的同異處。第二小項，則將透

過《十住論》的偈頌了解其五門無我觀的重要思想，並比對《中論》偈頌，

二論又有那些同異點。第三小項則比對《中論》與《十住論》的四句，二部

論如何用四句說明無我思想？二部論的四句內容是否一樣？第四小項則比較

《中論》與《十住論》中所提到的四門不生，因為法空觀《中論》是以四門

不生來闡揚，在《十住論》又如何詮釋？第四節「《入中論》的無我觀」：

則會撰述何謂七門無我觀並和三門四門五門作一比較，另會把別於《阿

含》、《中論》、《十住論》的另二門，執「積聚為我」、「形狀為我」的

內容作介紹。第五節則為「結論」，對上述提出所要解決的問題，作一系統

性歸納整理。 

二、《阿含》的無我觀（三門與四門） 

（一）、三門觀法 

在《雜阿含》常可看到佛陀教誡比丘，若能於五蘊觀察「非我、不異

我、不相在」，能夠如是知、如是見，便能疾得漏盡的經句5，能於此三門

如實知五蘊無我，名為「正觀」，由此正觀而能正覺涅槃，自知不受後有，

如《雜阿含經》云： 

 

世尊告諸比丘：色是無常，無常則苦，苦則非我，非我者彼一切非

                                                 
5《雜阿含》卷 2．58 經(大正 2，15a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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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異我，不相在，如實知是名正觀。受、想，行、識，亦復如

是。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非我、非我所觀察，如是觀察，於諸

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6 

 

這是第一種以反面否定的語辭說：「色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受、

想、行、識亦復如是的三門觀法。第二種則以正面肯定的語辭說：「色是

我，異我，相在」，來否定邪見，如《雜阿含》卷 37．1024 經云： 

 

若復聖弟子不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見受、想、行、識是我，異

我，相在，但當作是覺知：貪欲永盡無餘，瞋恚、愚癡永盡無餘。

貪、恚、癡永盡無餘已，一切漏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

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大正 2，

267b25～c2) 

 

以上三門無我觀，雖有肯定與否定，正面與反面的經文，所指涉的內容都相

同，均為破除即蘊我與離蘊我之邪見，期能三毒永盡，現法涅槃。 

（二）、四門觀法 

三門觀法中的第一句是說明無即蘊我，第二句說明無離蘊我，第三句亦

是無離蘊我7。但第三句「不相在」，妄執者以為雖非蘊而又不離於蘊。譬

如說色蘊，若執我的量大，那就色在我中；如執我的量小，那就我在色中，

徜若執我與蘊等量，那便是即蘊我8。由三門延伸至四門，此四門的無我觀

如《雜阿含》卷 21．569 經云： 

 

尊者！云何得無此身見？答言：長者！謂多聞聖弟子，不見色是我，

不見色異我，不見我中色，色中我。不見受……。想……。行……。

                                                 
6《雜阿含》卷 3．84 經(大正 2，21c6～13)。 
7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39。 
8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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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是我，不見識異我，不見我中識，識中我，是名得無身見。（大正

2，151a26～b1） 

 

在《雜阿含》如何破除身見的文中，可見到：「不見色是我，不見色異我，

不見我中色，色中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的四門觀法。若比較三門

與四門的觀法，三門觀法中的第三句「不相在」，可開分為二句，如色又分

「我在色中」、「色在我中」。 

上來是就《阿含》有明確將五陰之觀法組合在一起的經句，筆者將它歸

類為三門與四門二種。當然還有其它散說在各處的不同觀法，如和本文《十

住論》有關，筆者將一併探討，關係不大者，則簡略介紹。下一節就進入

《十住論》探討其無我觀法，並比較和《阿含》的三門與四門觀法有何同

異。 

三、《中論》與《十住毘婆沙論》的無我觀（五門） 

（一）、五求門之起源與開展 

《十住論》提及眾生如何執五蘊為我，在卷 15 云：「惡意者：說五陰

為我，或言我有五陰，或言五陰中有我，或言我中有五陰，或言離五陰有

我。」9《十住論》歸類為五種： 

                   1．五陰為我 

                   2．我有五陰 

                   3．五陰中有我 

                   4．我中有五陰 

                   5．離五陰有我 

 

《十住論》的五蘊無我觀，恰是《中論》常見的五求論法，也有傳承《阿

含》三門與四門觀法的痕跡，此觀法乃至被月稱於《入中論》的七門無我觀

                                                 
9《十住毘婆沙論》卷 15（大正 26，105c19～21）。 

五求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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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延用。筆者先把（1）《阿含》、（2）龍樹《中論》、（3）及《十住

論》、（4）月稱《入中論》有關五蘊無我的相關經文列出，再作比較分

析：（略語：《阿含》=《阿含經》。《十住》=《十住毘婆沙論》。《月

稱》=月稱《入中論》） 

 

1．《阿含》： 

三門：色是無常，無常則苦，苦則非我，非我者彼一切非我，不

異我，不相在。10 

四門：多聞聖弟子，不見色是我，不見色異我，不見我中色，色

中我。不見受、想、行、識是我。11 

（第五門）：彼亦不觀我有色，不見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不見

色是我所，我是色所。12 

 

2．《十住》： 

五門：說五陰為我，或言我有五陰，或言五陰中有我，或言我中

有五陰，或言離五陰有我。13 

五門：我非陰離陰，我亦無有陰，五陰中無我，我中無五陰。14 

五門：如可燃非燃，不離可燃燃，燃無有可燃，燃可燃中無。15 

五門：（1）非色是佛。非受、想、行、識是佛。（2）非離色有

佛。非離受、想、行、識有佛。（3）非佛有色。非佛有

受、想、行、識。（4）色中有佛。非受、想、行、識中

有佛。（5）非佛中有色。非佛中有受、想、行、識。菩

薩於此五種中不取相，得至阿惟越致地。16 

                                                 
10《雜阿含》卷 3．84 經（大正 2，21c6～8）。 
11《雜阿含》卷 21．570 經（大正 2，151a27～29）。 
12《增壹阿含經》卷 6(大正 2，573b20～26)。筆者按：此處的五門，筆者是取《阿含 

》的四門加上此經文的「我有色」便同於《中論》與《十住毘婆沙論》的五求門。 
13《十住毘婆沙論》卷 15（大正 26，105c19～21）。 
14《十住毘婆沙論》卷 4（大正 26，39a26～27）。 
15《十住毘婆沙論》卷 4（大正 26，39a24～25）。 
16《十住毘婆沙論》卷 4（大正 26a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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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論》： 

五門：非陰不離陰，此彼不相在，如來不有陰，何處有如來。17 

五門：如身見五種，求之不可得，煩惱於垢心，五求亦不得。18 

五門：可燃即非然，離可燃無燃，燃無有可燃，燃中無可燃，可

燃中無燃。19 

 

4．《月稱》： 

四門：我非有色，色非我，色中無我，我無色，當知四相通諸

蘊，是為二十種我見。20 

五門：故我執依非實法，不離五蘊不即蘊，非諸蘊依非有蘊，此

依諸蘊得成立。21 

七門：如不許車異支分，亦非不異，非有支，不依支分，非支

依，非唯積聚復非形。22 

 

從以上經文之對照，《阿含》、《中論》、《十住論》、月稱《入中論》之

無我觀，有其共同與別異之處，同異之處為何？ 

第 1 項《阿含》的無我觀：合為一組的經文只見到三門與四門，與五求

門之差別在無「我有色」，但在《阿含》的第三個引文中又可看到的「我有

色」的我蘊相屬經文，所以如果把上文《阿含》的二個經文合拼起來，其實

就含括了五求門的內容。 

第 2．3 項《中論》及《十住論》的經文，五求門內容是非常明顯與一

致。但筆者在《中論》或《十住論》的文中，並沒有看到二論使用《阿含》

三門或四門的觀法，均一致採五求論法，這是二論與《阿含》無我觀之差

                                                 
17《中論》卷 3（大正 30，29c10～11）。 
18《中論》卷 3（大正 30，b2～3）。 
19《中論》卷 2（大正 30，15c8～10）。 
20  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71。 
21  演培法師《入中論講記》p.416。 
22  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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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第 4 項月稱《入中論》：則可看到與《阿含》相同的四門觀法，和《中

論》、《十住論》相同的五門觀法，及月稱獨有的七門觀法。 

從以上比較分析的無我觀中，似可發現其起源與開展次第，即是從《阿

含》三門、四門→龍樹菩薩《中論》、《十住論》類集為五求門→月稱的

《入中論》則綜貫四門、五門、七門皆有述之。本節是從文獻作交叉比對，

下節則從義理內容比較之。 

（二）、《中論》與《十住毘婆沙論》的五求門 

《十住論》所說到的無我觀之論文散說在各卷，和五求門有直接相關的

論文則是卷 2：「菩薩云何無有我心」23的 9 個偈頌，及卷 4：「菩薩行五

功德」中的「1．不得我者」24之 10 個偈頌。 

《十住論》在說明如何觀五蘊無我，求我不可得時，運用了《中論》的

五求論法，也同《中論》採用偈頌之方式來說明，《十住論》卷 4 的這 10

個偈頌的內容，經筆者比對均和《中論》的義理可相對應，先列出偈頌再作

比較，《十住論》卷 4 云： 

 

不得我者：離我著故，是菩薩於內外、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中，求

我不可得，作是念： 

 

01 若陰是我者  我即生滅相   云何當以受  而即作受者 →1．破即蘊我 

02 若離陰有我  陰外應可得   云何當以受  而異於受者 →2．破離蘊我 

03 若我有五陰  我即離五陰   如世間常言  牛異於牛主 

04 異物共合故  此事名為有   是故我有陰  我即異於陰 

05 若陰中有我  如房中有人   如床上聽者  我應異於陰 →4．破蘊中有我 

06 若我中有陰  如器中有果   如乳中有蠅  陰則異於我 →5．破我中有蘊 

07 如可燃非燃  不離可燃燃   燃無有可燃  燃可燃中無 

                                                 
23《十住毘婆沙論》卷 2（大正 26，28b28）。 
24《十住毘婆沙論》卷 4（大正 26，39a9～b3）。 

3．破我有五蘊 

6．五求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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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我非陰離陰  我亦無有陰   五陰中無我  我中無五陰 

09 如是染染者  煩惱煩惱者   一切瓶衣等  皆當如是知 

10 若說我有定  及諸法異相   當知如是人  不得佛法味 

 

菩薩如是思惟，即離我見。遠離我見故，則不得我。25 

 

從上面的偈頌中，可清楚的看出論主運用五求門，分二次破五蘊無我，第 1

至第 6 頌是五求別破，第 7 與第 8 頌是五求總破，第 9 與第 10 頌則是論主

的總結，下節筆者即以此三個階段交叉比對細析《十住論》與《中論》之五

求內容：（1）五求別破。（2）五求總破（3）論主小結。在以下的說明

中，筆者會先逐一列出《十住論》10 個偈頌，並找出《中論》可相對應的

偈頌，然後筆者再綜貫說明其內容。 

 

●（A）五求別破 

（1）破即蘊我：偈頌【01】 

《十 住》：：：：【01】若陰是我者，我即生滅相，云何當以受，而即作受者。 

《中 論》：：：：前二句：若我是五陰，我即為生滅。 

〈觀法品第 18〉第 1 偈 a～b（大正 30，23c） 

《中 論》：：：：後二句：云何當以受，而作於受者。 

〈觀邪見品第 27〉第 6 偈 c～d（大正 30，37a） 

 

《十住論》偈頌【01】是破即蘊我：若五蘊即是我（五蘊=我），自我即應

和五蘊一樣是生滅相，若生滅相者，我即有無常、斷滅等過。26所以如何能

以此生滅無常的五蘊受法，來作受者的我。 

本偈頌的前二句的內容可相對應於《中論》〈觀法品第 18〉第 1 偈 a～

b；本偈頌的後二句則可對應《中論》〈觀邪見品第 27〉第 6 偈 c～d。另外

《中論》〈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4 偈的「可燃即非燃」，也是破即蘊我。

                                                 
25《十住毘婆沙論》卷 4（大正 26，39a9～b3）。 
26《中論》青目釋卷 3(大正 30，29c16～17)。 

7．論主小結 



 
 
 
 

《十住毘婆沙論》中的無我觀    103 

27 

 

（2）破離蘊我：偈頌【02】 

《十 住》：【：【：【：【02】若離陰有我，陰外應可得，云何當以受，而異於受者。 

《中 論》：：：：若我異五陰，則非五陰相。〈觀法品第 18〉第 1 偈 c～d 

《中 論》：：：：若燃異可燃，離可燃有燃。〈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 偈 c～d 

 

《十住論》偈頌【02】是破離蘊我：若離開五蘊有獨立的我，即不能以五蘊

的相用去說明，此離五陰的我，以何相、何法而有？所以如何以五蘊的受法

來說明異於受者的我。此我不異於五蘊是破離蘊我。 

本偈頌前二句的內容，可相對應於《中論》〈觀法品第 18〉第 1 偈 c～

d，〈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 偈 c～d。另《中論》〈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4 偈的「離可燃無燃」，也是破離蘊我。28 

 

（3）破我有五蘊：偈頌【03、04】 

《十 住》：【：【：【：【03】若我有五陰，我即離五陰，如世間常言，牛異於牛主。 

【04】異物共合故，此事名為有，是故我有陰，我即異於陰。 

《中 論》：：：：燃無有可燃〈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4 偈（大正 30，15c） 

 

《十住論》偈頌【03、04】是破我有五蘊：如果我能有五陰，五蘊屬我，我

就離開五蘊而有，此有別異過失，墮常見。如世間所說：我有牛，那牛是不

同於牛主29。也就是五蘊不同於我。本偈頌的內容，可相對應於《中論》

〈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4 偈的「燃無有可燃」。 

 

（4）破五蘊中有我（蘊大）：偈頌【05】 

                                                 
27  參閱吉藏《中觀論疏》卷 6(大正 42，99b24)：「若可燃無燃，此明即陰無我。」 
28  參閱吉藏《中觀論疏》卷 6(大正 42，99b25)：「離可燃無燃，明離陰無我。」 
29《十住毘婆沙論》以「牛異於牛主」喻來破我有五蘊。青目釋《中論》則以「如人有 

子」喻破我有五蘊，參閱《中論》卷 3(大正 30，29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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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住》：【05】若陰中有我，如房中有人，如床上聽者，我應異於陰。 

《中 論》：：：：可燃中無燃〈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4 偈（大正 30，15c） 

 

《十住論》偈頌【05】是破五蘊中有我：若偏執五蘊中有我，這如人住房子

中、如床上有人、也如靈魂住在身體中，有能住所住等，便成別體，別體便

有別異之常過。本偈頌內容，可對應《中論》〈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4 偈

的「可燃中無燃」。30 

 

（5）破我中有五蘊（我大）：偈頌【06】 

《十 住》：【06】若我中有陰，如器中有果，如乳中有蠅，陰則異於我。 

《中 論》：燃中無可燃〈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4 偈（大正 30，15c） 

 

《十住論》偈頌【06】是破我中有五蘊：若偏執我大身心小，身心在我中，

這有如器中有果、乳中有蠅、水中有魚31，如上所說有別異之常過。本偈頌

內容可對應《中論》〈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4 偈的「燃中無可燃」。32 

 

●（B）五求總破：偈頌【07、08】 

《十 住》：【07】如可燃非燃，不離可燃燃，燃無有可燃，燃可燃中無。 

《中 論》：可燃即非燃，離可燃無燃，燃無有可燃，燃中無可燃，可燃中

無燃。  〈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4 偈（大正 30，15c） 

 

《十住論》偈頌【07、08】是五求總破：《十住論》第【07】偈頌中的「如

可燃非燃」和《中論》「可燃即非燃」是明即陰無我。《十住論》偈頌「不

離可燃燃」與《中論》「離可燃無燃」則明離陰無我。《十住論》和《中

論》都有「燃無有可燃」，此句明我無有陰。《十住論》偈頌的「燃可燃中

                                                 
30  吉藏《中觀論疏》卷 6(大正 42，99b24～27)云：「若可燃無燃，此明即陰無我。離 

可燃無燃，明離陰無我。燃無有可燃，明我無有陰，陰不屬我也。燃中無可燃者，

我中無有陰。可燃中無燃，明陰中無有」。 
31《中論》青目釋卷 3(大正 30，29c23～24)「如器中有果、水中有魚者。」 
32  參閱吉藏《中觀論疏》卷 6(大正 42，99b27)：「可燃中無燃，明陰中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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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與《中論》「燃中無可燃，可燃中無燃」都是說明我中無有陰與陰中無

有我，二論的差別在《十住論》用一句來說明，《中論》則分二句。33《十

住論》第【08】偈頌是以五求總破五蘊無我： 

 

《十  住》：【08】我非陰離陰，我亦無有陰，五陰中無我，我中無五陰。 

《中 論》：非陰非離陰，此彼不相在，如來不有陰，何處有如來。（大正

30，29c） 

 

《十住論》偈頌【08】「我非陰離陰」，與《中論》「非陰非離陰」是雙明

即蘊無我與離蘊無我。《十住論》「我亦無有陰」，與《中論》「如來不有

陰」則明我無有陰（陰不屬我）。《十住論》「五陰中無我，我中無五陰」

和《中論》「此彼不相在」，都是說明陰中無有我與我中無有陰。偈頌

【07】與偈頌【08】都是以五求來總破五蘊無我。綜合五求的內容，不離二

種方式來說明：一是即蘊我，一是離蘊我。《十住論》與《中論》所要破斥

即是眾生對作用主體的我（燃）與作用對象的五蘊（可燃）所執取的自性

見，究其實二者都是無自性，無自性即是空。 

 

●（C）論主小結偈頌【09、10】 

《十 住》：【：【：【：【09】如是染染者，煩惱煩惱者，一切瓶衣等，皆當如是知。 

《中 論》：：：：34 以燃可燃法，說受受者法，及以說瓶衣，一切等諸法。 

（大正 30，15c）〈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5 偈 

《十住論》偈頌【09、10】是結顯性空：論主歸結上來所破的五蘊無我，不

論從染法或染者，煩惱法或煩惱者，觀察我與法，都是緣起性空，我法都不

可得。本偈頌可對應的《中論》〈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5 偈，也以「以燃

可燃法」來說明受的五蘊法與受者的我均不可得。其它如瓶與泥或是衣與布

                                                 
33  本偈頌之五求破，可參閱吉藏《中觀論疏》卷 6(大正 42，99b24～27)：「可燃無燃 

」，此明即陰無我。離可燃無燃，明離陰無我。燃無有可燃，明我無有陰、陰不屬

我也。燃中無可燃者，我中無有陰。可燃中無燃，明陰中無有我。 
34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的科判把本偈頌判為結顯性空 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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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一切諸法，都應同樣如是觀察，以遠離自性之執見。 

 

《十 住》：【10】若說我有定，及諸法異相，當知如是人，不得佛法味。 

《中 論》：若人說有我，諸法各異相，當知如是人，不得佛法味。 

（大正 30，15c）〈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6 偈 

 

《十住論》偈頌【10】及內容可相對應的《中論》〈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16 偈，同樣指出「若人說有我」，不論是即蘊我、離蘊我、相在我、勝義

我、不可說我、真我、依實立假的假我，偏執有一實自性我的人，這是不得

佛法真義。如果又以為緣起諸法有別異的自性可得，此不解性空即緣起，緣

起即性空的自性見，都是二邊而非中道，無法得到佛法的解脫味。 

從上來交叉比對，《十住論》卷 4 之十個偈頌的五求論法中，在《中

論》均可找出相對應的偈頌。二部論不只義理近似，所舉之譬喻亦雷同，如

《十住論》偈頌【03】「牛異於牛主」喻；《中論》青目釋有相似的「如人

有子」喻。《十住論》偈頌【05】「如床上聽者」喻35，及偈頌【06】「如

器中有果」喻，二部論皆有。另外偈頌【07】燃可燃喻，與偈頌【09】的瓶

衣喻，二論也皆提及。 

總結五求門，主要說明五蘊與我是一或異的過失36，第一門：我即是五

蘊是一，此墮常見。後四門：皆是我與五蘊別異，則墮斷見37。本節所說之

「五求但能破有」38，破除眾生妄執真實妙有的存在。《十住論》也以四句

皆非掃蕩一切，這與《中論》常用的四句又有相仿之處。 

（三）、《中論》與《十住毘婆沙論》的四句 

《十住論》卷 4 說明菩薩云何無有我心？如何觀無我、無我所時，論主

                                                 
35《中論》卷 3(大正 30，29c26～27)云：「如床上有人」。 
36《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0(大正 36，156c22～24)云：「異則如來墮常等 

故，然後四句皆成異過，初即是一，總合但是一異過耳。」 
37《十住毘婆沙論》卷 8(大正 26，60c26～28)云：「身即是神，即墮常見，則無佛道 

。若身異於神，即墮斷見，亦無佛道。」 
38《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0(大正 36，156c26～27)云：「上之五求但能破 

有，今四句並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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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道：「樂空法故，菩薩觀身，離我、我所故。」以下有一大段的偈頌，就

是以四句的方式，來破除我、我所見，以四句彰顯諸法實相： 

 

01 我心因我所 我所因我生   是故我我所 二性俱是空  

02 我則是主義 我所是主物   若無有主者 主所物亦無 

03 若無主所物 則亦無有主   我即是我見 我物我所見 

04 實觀故無我 我無無非我                                                   →破我、無我  

05 因受生受者 無受無受者   離受者無受 云何因受成       →破受（五蘊） 

06 若受者成受 受則為不成   以受不成故 不能成受者       →破受者（我） 

07 以受者空故 不得言是我   以受是空故 不得言我所       →結顯空性   

08 是故我非我 亦我亦非我   非我非無我 是皆為邪論 

09 我所非我所 亦我非我所   非我非我所 是亦為邪論 

 

（1）雙破我、我所見：偈頌【01、02、03】 

《十 住》：【01】我心因我所，我所因我生，是故我我所，二性俱是空。 

                     【02】我則是主義，我所是主物，若無有主者，主所物亦無。 

                     【03】若無主所物，則亦無有主，我即是我見，我物我所見。 

                                                                                                  →雙破我、我所 

 

《十住論》偈頌【01、02、03】是雙破我與我所：偈頌【01】云：我心的生

起是因我所，會有我所的執取，也是因為我心的緣故。我、我所是相依相待

而有，沒有獨立的實體，所以都是緣起性空。偈頌【02】云：我是主宰義，

我所是我所物，既然沒有獨立常恒不變的我，我所物亦沒有。偈頌【03】

云：若沒有我所物，則我亦不存在。我是我見，我所是我所見，有情只是五

蘊和合緣起而有，無我無我所。這三個偈頌是雙破我見與我所見，其中「若

無有主者，主所物亦無」可對應《中論》〈觀法品第十八〉第 2 偈「若無有

我者，何得有我所」。39 

 
                                                 
39《中論》青目釋卷 3(大正 30，23c)。 

離四句、絕百非 

雙破我、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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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破我、無我：偈頌【04】 

《十 住》：【04】實觀故無我，我無無非我。→破我、無我 

《中 論》：：：：  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 

〈觀法品第十八〉第 6 偈 c～d（大正 30，24c） 

 

《十住論》偈頌【04】是雙破我與無我：偈頌【04】云「實觀故無我，我無

無非我」，是破我與無我，這可相對應《中論》〈觀法品第十八〉第 6 偈 c

～d 的「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本偈頌主要說明，佛或說有我、或說

無我，是有其對治義。「說無我：是對執我的有情說，使知道我我所沒有自

性，離我我所執，是對治悉檀；說有我：是為恐懼斷滅的有情說，使知道有

因有果，不墮於無見，是為人悉檀。」40究其實，諸法實相是心行言語斷，

無生亦無滅，無我無無我，無常無無常，無苦無樂，無淨無不淨，無空無不

空等。破我故說無我，非謂有一真實之無我。此偈頌無我、無無我是對應下

段偈頌的離四句絕百非。 

 

（3）破五蘊的受法不可得：偈頌【05】 

《十住》：【05】因受生受者，無受無受者，離受者無受，云何因受成。 

→破受（五蘊） 

《中論》：：：：因業有作者，因作者有業，成業義如來，更無有餘事。 

如破作作者，受受者亦爾，及一切諸法，亦應如是破。 

（大正 30，13a）〈觀作作者品第 8〉11～12 偈（梵文本為第

12～13 偈） 

 

《十住論》偈頌【05】是破五蘊的受法不可得：偈頌【05】云：因有五蘊的

受法才有受者，沒有受法的五蘊也就沒有受者的人。所以離了受者的人，也

沒有五蘊的受法，兩者是相依相待而存在，緣起而無自性，不可說先成立五

蘊的受法，才有受者。本偈頌的內容可相對應《中論》〈觀作作者品第 8〉

第 11～12 偈。另外《中論》〈觀燃可燃品第 10〉第 9 偈「若因可燃燃，則

                                                 
40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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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成復成，是為可燃中，則為無有燃」41中也提及，若因「可燃」的五蘊法

才有「燃」的人，會有「重成過」及「不成過」的二種過失。42 

 

（4）破我、受者不可得：偈頌【06】 

《十住》：【06】若受者成受，受則為不成，以受不成故，不能成受者。 

→破受者（我） 

 

《十住論》偈頌【06】是破我（受者）不可得：偈頌【06】云：若先有

受者再成立受法，受法則不能成立。因為受者是獨一、常恒，如何成立生滅

的受法，既然受法不能成立，也就不能成立先有一個受者。本偈頌和偈頌

【05】都同樣說明受者的人與受的五蘊法，是相待而有，緣生無自性，不可

說先有受者的人或受的五蘊法，這都是自性見。 

 

（5）破我與五蘊不可得：偈頌【07】 

《十住》：【07】以受者空故，不得言是我，以受是空故，不得言我所。 

→結顯空性 

 

《十住論》偈頌【07】是破我與我所不可得：偈頌【07】是論主結顯空性，

受者的人空故，不得言是我。受法的五蘊空故，不得言是我所。受與受者是

緣起合和而有，相因相待而存在，緣起性空無有自性。 

 

（6）以四句彰顯諸法實相：偈頌【08、09】 

《十住》：【08】是故我非我，亦我亦非我，非我非無我，是皆為邪論。 

【09】我所非我所，亦我非我所，非我非我所，是亦為邪論。 

《中論》：：：：一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法。43 

                                                 
41《中論》卷 2（大正 30，15a）〈觀燃可燃品第 10〉8～9 偈。 
42  重成過與不成過之內容，可參閱吉藏《中觀論疏》卷 6(大正 42，98a5～23)。印順 

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205。 
43  參見《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61b）：「一切實非實，及一切實亦非實，一切非 

實非不實，是名諸法之實相。」 

離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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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30，24a）〈觀法品第 18〉第 8 偈 

 

《十住論》偈頌【08、09】離四句絕百非：《十住論》卷 2 菩薩如何觀無我

無我所的最後二個偈頌，是以四句的型態來總結我與我所不可得。在《中

論》〈觀法品第 18〉（有譯為觀我品、觀我法品）44前 6 偈在破我與我所不

可得之後，後 2 偈頌也和《十住論》一樣用四句來引入諸法實相。筆者列出

《中論》〈觀法品第 18〉的前 8 個偈頌和本節《十住論》卷 2 的 10 個偈頌

作一比較，可發現二部論的內容與譬喻手法近似，《中論》云： 

 

01 若我是五陰    我即為生滅    若我異五陰    則非五陰相 

02 若無有我者    何得有我所    滅我我所故    名得無我智 

03 得無我智者    是則名實觀    得無我智者    是人為希有   →觀無我名實觀 

04 內外我我所    盡滅無有故    諸受即為滅    受滅則身滅   →破受法、受者 

05 業煩惱滅故    名之為解脫    業煩惱非實    入空戲論滅   →結顯空性     

06 諸佛或說我    或說於無我    諸法實相中    無我無非我   →破我、無我   

07 諸法實相者    心行言語斷    無生亦無滅    寂滅如涅槃 

08 一切實非實    亦實亦非實    非實非非實    是名諸佛法 

 

從二部論的偈頌交叉比對可發現《十住論》偈頌【01．02．03】與《中

論》偈頌【01、02】都是雙破我與我所。其次《十住論》偈頌【04】與《中

論》偈頌【03】都在說明能觀無我者名「實觀」，《十住論》偈頌【04】與

《中論》偈頌【06】都是雙破我與無我。再其次《十住論》偈頌【05、06】

和《中論》偈頌【04】都提到受法與受者不可得。另外《十住論》偈頌

【07】和《中論》偈頌【05】也都在破我我所之後，結顯空性。最後《十住

論》偈頌【08、09】和《中論》偈頌【07、08】同樣的以四句來總結上來偈

頌內容。現就把《十住論》與《中論》的四句列表如下，再比較之： 

 《十住論》的四句 《中論》的四句 

                                                 
44  本品在諸譯本中有三種不同翻譯名稱：1．觀法品，2．觀我品，3．觀我法品。參見 

萬金川《中觀思想講錄》p.85。另可參閱惠敏法師《中觀與瑜伽》p.38。 

破我、我所 

四句入諸法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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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 我所 實 
2 非我 非我所 非實 
3 亦我亦非我 亦我非我所 亦實亦非實 
4 非我非無 非我非我所 非實非非實 

 

《十住論》與《中論》之四句語辭雖有我、非我、亦我亦非我、非我非無

我；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等之不同，彰顯諸法實相卻是一

致的，因為都是破除我、非我之後，令人知諸法實相的善方便，如《中論》

青目釋卷 3 云： 

 

問曰：若佛不說我、非我，諸心行滅，言語道斷者，云何令人知諸法

實相？ 

答曰：諸佛無量方便力，諸法無決定相。為度眾生或說一切實，或說

一切不實，或說一切實不實，或說一切非實非不實。一切實

者，推求諸法實性，皆入第一義平等一相，所謂無相，如諸

流異色異味入於大海則一色一味。一切不實者，諸法未入實

相時，各各分別觀皆無有實，但眾緣合故有。一切實不實

者，眾生有三品有上中下，上者觀諸法相非實非不實，中者

觀諸法相一切實一切不實，下者智力淺故，觀諸法相少實少不

實，觀涅槃無為法不壞故實，觀生死有為法虛偽故不實。非

實非不實者，為破實不實故，說非實非不實。（大正 30，

25a14～b2） 

 

破除我、非我之後，如何令眾生契入諸法實相？諸佛有無量方便力，為度眾

生或說一切實，或說一切不實，或說一切實不實，或說一切非實非不實等四

句，《中論》的註解家也把此四句解為度上、中、下三類根器的人而說45。

四句的類型不一定侷限在單一的實、不實等，如上《十住論》的我、非我、

亦我亦非我、非我非非我又是另一型態的四句。這兩類四句的論法不同處為

                                                 
45  註釋家對上、中、下的解釋互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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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我、非我等四句是以離四句絕百非來彰顯諸法實相，但實、非實等四

句則是以四種善巧方便引入諸法實相。《十住論》我、非我等的遮破四句其

實早見於《雜阿含》：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論：或謂

世間有常，或謂世間無常，世間有常無常，世間非有常非無常；世間

有邊，世間無邊，世間有邊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是命是身，命

異身異；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非

無。（大正 2，109a27～109b4） 

 

在《雜阿含》卷 16．408 經也說到了世間的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

無常；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有、無、亦有亦無、非

有非無等四句。對四句，《阿含》是以緣起的正見來破斥，如說時間的常無

常，有斷常過；說空間的邊無邊，則有一異過；說如來死後的有與無則是佛

所不答的十四無記。上面《雜阿含》的這段有關四句的經文於《中論》〈觀

如來品〉也是可以找到相對應的偈頌，如《中論》〈觀如來品〉云： 

 

寂滅相中無，常無常等四，寂滅相中無，邊無邊等四。    →離常、無常與 

邊、無邊等四句 

邪見深厚者，則說無如來，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非。 

如是性空中，思惟亦不可，如來滅度後，分別於有無。      →離有無四句 

如來過戲論，而人生戲論，戲論破慧眼，是皆不見佛。46 

 

從上來的探討與比對中，可知四句是《阿含》所舊有，《十住論》與《中

論》則更是加以發揮。如《中論》除了上面所說在〈觀法品第 18〉說實、

非實四句，在〈觀如來品第 22〉說常、無常，邊、無邊，有、無等四句

外，於〈觀涅槃品第 25〉則說到如來現在時與滅度後的有、無四句。47另外

                                                 
46《中論》青目釋卷 4（大正 30，30c～d）。 
47《中論》卷 4〈觀涅槃品第 25〉（大正 30，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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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邪見品第 27〉也說到，過去有我、無我，未來作、不作，常、無

常，邊、無邊等四句48，可見四句義聖龍樹於《中論》著墨甚多。相對的在

《十住論》的文中論主也大量採用，筆者至少找到了七組有關四句的偈頌： 

 

（1）是故我非我，亦我亦非我，非我非無我，是皆為邪論。 

卷 2（大正 26，28c） 

（2）我所非我所，亦我非我所，非我非我所，是亦為邪論。 

卷 2（大正 26，28c） 

（3）實義亦非空，亦復非不空  亦非空不空，非非空不空。 

卷 4（大正 26，39b） 

（4）實性則非有，亦復非是無，非亦有亦無，非非有非無。 

卷 4（大正 26，39b） 

（5）先亦非寂滅，亦非不寂滅，亦非寂不寂，非非寂不寂。 

卷 4（大正 26，40a） 

（6）此三非是等，亦復非非等，非等非非等，非非等不等。 

卷 17（大正 26，118a） 

（7）先來非寂滅，亦非不寂滅，亦非寂不寂，非非寂不寂。 

卷 17（大正 26，118b） 

 

在《十住論》上列的這些四句的偈頌中，有些也可和《中論》的偈頌相對

應，如上文所列的第【3】與第【4】偈頌： 

 

【3】《十住論》：實義亦非空，亦復非不空，亦非空不空，非非空不空。 

《中 論》：空則不可說，非空不可說，共不共叵說，但以假名說。
49〈觀如來品第 22〉第 11 偈（大正 30，30b22～23） 

 
                                                 
48  參閱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目次 p.38～39。 
49《般若燈論釋》（大正 30，120a）：「空則不應說，非空不應說，俱不俱亦然，世 

諦故有說」。《大乘中觀釋論》大正 30，158a：「空即不可說，不空亦不有，俱不

俱亦然，假施設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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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住論》：實性則非有，亦復非是無，非亦有亦無，非非有非無。 

《中 論》：如來滅度後，不言有與無，亦不言有無，非有及非無。

50 

如來現在時，不言有與無，亦不言有無，非有及非無。
51〈觀涅槃品第 25〉第 17、18 偈（大正 30，35b23～

24） 

 

在上文《十住論》的偈頌【3】與《中論》〈觀如來品第 22〉第 11 偈的四

句同為空、不空、亦空不空、非空非不空。《十住論》偈頌【4】與《中

論》〈觀涅槃品第 25〉第 17、18 偈的四句則同為有、無、亦有無、非有無

之四句。 

歸結本節的內容，從《十住論》卷 4 說明菩薩云何無有我心？如何觀無

我無我所？而有的四句無我觀，可發現《十住論》不論在義理說明與譬喻手

法都與《中論》均有共通之處。行文至此，筆者有個疑問，我空觀《中論》

與《十住論》同樣可見五求門與四句的論法，法空觀《中論》與《十住論》

論法是否也有相同之處？這也是下節所要解決的問題。 

（四）、《中論》與《十住毘婆沙論》的四門不生 

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把「空」略說為二種，即我空與法空52，並

認為能通達我空者，必能通達法空。53在上文「我空」的說明中可知《中

論》與《十住論》都以五求門來論述。對「法空」的敘述《中論》與《十住

論》適巧也都以四門不生來詮釋。如《十住論》卷十七〈助尸羅果品〉說到

六種四法能清淨尸羅，其中第六種四法中的「信解空」即是以四門不生來陳

                                                 
50《般若燈論釋》大正 30，129b：「如來滅度後，不言有與無，亦不言有無，非有及 

非無」。《大乘中觀釋論》大正 30，168a：「如來涅槃後，不說有與無，俱有及俱

非，如來悉不說」。 
51《般若燈論釋》大正 30，129b：「如來現在世，不言有與無，亦不言有無，非有及 

非無」。 
52《大智度論》卷 31（大正 25，287b13～17）。 
53  參閱《大智度論》卷 31(大正 25，292b12～16)云：「若無我、無我所，自然得法 

空。以人著我及我所故，佛但說無我、無我所；如是應當知一切法空。若我、我所

法尚不著，何況餘法！以是故，眾生空、法空、終歸一義，是名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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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此「信解空」與《中論》四門不生的內容可相對應，筆者先列出二論之

偈頌再比對之： 

 

《十住論》卷 17（大正 26，118a16～118b2） 

    01 一切所有法  終不自性生  若從眾緣生  則應從他有 

    02 不從自性生  云何從他生  自性已不成  他性亦復無 

    03 若離自性生  則無有自性  若離於自性  則無有自相 

    04 自性自性相  不以合故有  不以散故無  二定有則無 

    05 他不能生法  自亦不能生  自他亦不能  離二亦不生 

    06 若無有自者  云何從他生  離於世俗法  則無有自他 

    07 若他從他生  他即無自體  無體則非有  以何物生他 

    08 以無自體故  他生亦復無  四種皆空故  無法定生滅 

 

《中論》卷 1〈觀因緣品第 1〉（大正 30，2b6～19）第 3～4 偈 

    03 諸法不自生    亦不從他生    不共不無因    是故知無生 

    04 如諸法自性    不在於緣中    以無自性故    他性亦復無 

 

相對照二部論，《中論》是以二個偈頌精簡四門不生的意義，《十住論》則

以八個偈頌來說明。筆者試著從《十住論》找出《中論》四門不生的各別意

義。a．不自生：《十住論》偈頌【01】：「一切所有法，終不自性生。」

偈頌【03】：「若離自性生，則無有自性，若離於自性，則無有自相。」

b．不他生：《十住論》偈頌【02】：「不從自性生，云何從他生，自性已

不成，他性亦復無。」偈頌【06】：「若無有自者，云何從他生，離於世俗

法，則無有自他。」偈頌【07】：「若他從他生，他即無自體，無體則非

有，以何物生他。」c．不共生：偈頌【05】：「他不能生法，自亦不能

生，自他亦不能，離二亦不生。」d．不無因生：偈頌【05】：「他不能生

法，自亦不能生，自他亦不能，離二亦不生。」從上面的比對可知《中論》

與《十住論》不止我空觀中的「五求門」論法相同，法空觀中的「四門不

生」二部論的論證方法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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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節說到《中論》與《十住論》五求門的內容，可從《阿含》中找到根

源，另外四句的離過絕非也是《阿含》所舊有，究其實法空觀中的四門不

生，也可在《阿含》中找到相似的論法，如《雜阿含》卷 12．288 經云： 

 

「尊者舍利弗！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無因

作，然彼名色緣識生」。復問：「彼識為自作？為他作？為自他作？

為非自非他無因作」？答言：「尊者舍利弗！彼識非自作，非他作，

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識緣名色生」。尊者舍利弗復問

尊者摩訶拘絺羅：「先言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

作無因作，然彼名色緣識生，而今復言名色緣識，此義云何」？尊者

摩訶拘絺羅答言：「今當說譬，如智者因譬得解。譬如三蘆，立於空

地，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

立，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

(大正 2，81a24～b8) 

 

《雜阿含》228 經否定外道的自作、他作、自他共作、非自非他的無因作

（四作），以三蘆展轉相依而得豎立來說明一切法從緣起生，《中論》的

〈觀苦品第 12〉即是對四作的論破。另外上面所列《中論》〈觀因緣品〉

偈頌【03】「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也是

在說明緣起諸法沒有獨、一、常恒、不變的自我，《中論》歸結無生，也就

是緣生54。若把《中論》四門不生與《雜阿含》228 經的四作比較，列表如

下： 

 

《中論》四門不生
55 自生（數論） 他生（勝論） 共生（尼乾子） 無因生（自然外道） 

《雜阿含》四作 自作 他作 共作 無因作 

 

總結上來法空觀的內容，《中論》與《十住論》都可看到四門不生的論法，

                                                 
54《弘道廣顯三昧經》卷 2（大正 15，497b）；另參閱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27。 
55  破印度外道的四門不生，詳見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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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門不生和《雜阿含》228 經的四作意義又相近。 

四、《入中論》的無我觀（七門） 

本文的主題是《十住論》的無我觀，為何要編排月稱的《入中論》呢？

主要有二個理由，第一、《十住論》是《華嚴經》〈十地品〉偈頌的廣釋
56，而《入中論》之組織也是依於《華嚴經》〈十地品〉57，所以二部論有

其血緣關係。第二、《十住論》與《中論》、《入中論》都引用了五求門說

明無我觀，但月稱所造的《入中論》卻開展出獨有的七門無我觀，七門的特

色為何？還有《月稱》的五求門與《十住論》有不同嗎？這是本節所要論述

之重心。在《入中論》可看到與《阿含》相同的四門無我觀，《入中論》

云： 

 

我非有色，色非我，色中無我，我無色，當知四相通諸蘊，是為二十

種我見。58 

 

我非有色，色非我，色中無我，我無色之四門無我觀，可見於《雜阿含》，

這在第二節的《阿含經》的無我觀，已有詳述，此處不再贅言。另《入中

論》也可見到同於《中論》、《十住論》的五求門： 

 

故我執依非實法，不離五蘊不即蘊，非諸蘊依非有蘊，此依諸蘊得成

立59 

 

《入中論》中的五求門如是破斥：我執所依的對象是假名安立，非是實有

法，所以是（1）不離五蘊，（2）不即蘊，（3、4）「非諸蘊依」的我依於

五蘊與五蘊依於我，（5）也非我能有諸蘊之「非有蘊」。這五種無我觀和

                                                 
56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源》p.25。 
57  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3。 
58  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71。 
59  演培法師《入中論講記》p.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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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論》的五求門的內容大致相同。除了上述四門與五門無我觀，《入

中論》又獨樹觀七相非車的無我觀，以下筆者分二個小節說明，先說總破七

門無我觀，再說別破和《中論》不同的另二門無我觀。 

（一）、總破七門無我觀 

在《雜阿含》可看到以車喻，來破諸蘊無我，《雜阿含》卷 45．1202

經云： 

 

汝謂有眾生，此則惡魔見，唯有空陰聚，無是眾生者，如和合眾材，

世名之為車，諸陰因緣合，假名為眾生。（大正 2，327b7） 

 

《入中論》亦以車譬喻來說明七門無我觀： 

 

如不許車異支分，亦非不異，非有支，不依支分，非支依，非唯積

聚，復非形。60
 

 

月稱論師如何以車喻，於七相中推求我不可得？列表再說明之： 

 

（1）不許車異支分：不許離蘊我（我五與蘊是異） 

（2）亦   非   不  異：不許即蘊我（我與五蘊是一） 

（3）非      有      支：不許我能有五蘊（我有五蘊） 

（4）不   依   支   分：不許我依於五蘊（我依於五蘊） 

（5）非      支      依：不許五蘊依於我（五蘊依於我） 

（6）非   唯   積   聚：不許五蘊聚積便生實我（五蘊聚積=我） 

（7）復      非      形：不許五蘊聚積及合成形相生實我（五蘊聚積成形相= 

我） 

 

偈頌中，我：喻車。五蘊：喻車的支分（車輪、車軸、車箱等）。（1）不

                                                 
60  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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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車異支分：此是破離蘊我。喻車與支分是非異（我與五蘊是非異），離了

車箱、車輪、車軸的支分，車是不可得。（2）亦非不異：此是破即蘊我。

喻車與支分是非一（我與五蘊是非一），即是說明車與支分「亦非不異」。

如果車與支分是一：則支分（車箱、車輪、車軸）眾多，車也眾多；車是

一，支分也應是一，我與五蘊亦同，故不成理。（3）非有支：此破我能有

五蘊。喻車不能有車輪等支分（我不能有五蘊），此顯車不能有輪軸等，因

車亦不可得，故不可說車有輪軸等支分。（4）不依支分：此破我依於五

蘊。喻車依於支分（我依五蘊→蘊大我小），此顯沒有實有的車子，依於輪

軸，亦即無實我依於五蘊。（5）非支依：此破五蘊依於我（五蘊依我→我

大蘊小）。喻支分依於車，此顯沒有一實有的車，可為輪軸等的支分所依，

亦即沒有一個實我，能為五蘊所依。（6）非唯積聚：此破五蘊積聚為我。

喻非車輪、車軸等積聚在一起便成車。如不可說五蘊積聚在一起便說為我，

這是破積聚相不可得。（7）復非形：此破五蘊形相為我。喻非車輪、車軸

等積聚在一起，有某種形狀便成車。如不可說五蘊的和合，有生命狀態，便

說有一實自我。61 

總結以上七相就是﹕一（我與五蘊是一）、異（我與五蘊是異）、具有

（我有五蘊）、能依（我依五蘊）、所依62（五蘊依我）、積聚（五蘊積聚

為我）、形狀（五蘊組合的形相為我），月稱的《入中論》便是從這七方

面，破除執我的不可得。 

（二）、別破二門無我觀（積聚是我與形狀是我） 

《入中論》在總破七相之後，又別破後二相，也就是積聚是車（我），

形狀是車（我）。前五相與《十住論》與《中論》有共通之處，筆者不再重

述，後二相《入中論》又詳加破斥，首先破積聚是車（我）： 

 

                                                 
61  此七相，可參閱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72～73。另可參閱演培法師釋註 

《入中論頌講記》p.417～418。 
62  演培法師《入中論講記》p.419 說到「不依支分」與「非支依」是破它的能依所依有 

實自相，不是破它彼此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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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謂積聚即是車，散支堆積車應有。63 

 

若有人以為把車輪，車軸等支分雜亂堆積即是車，這是不成道理的。破積聚

非車之後，執自性者於是又轉計聚形是車，《入中論》偈頌又破形狀非我： 

 

由離有支則無支，唯形為車亦非理。 

 

妄計自性者又認為雜亂堆積雖非車，但車的支分是有的。文中的「有支」：

指整體，即完整的車子。「支」：則指車輪車軸等支分。「有支」與「支」

彼此相互觀待。因為「有支」而顯其「支」，因「支」而成為「有支」。所

以離「有支」（車）則也沒有「支」（車輪、車軸等），故說車形為車，不

應道理。破積聚為車（我）似乎較容易，破形狀為車（我）則容易另起計

執，如《入中論》又可見五種執形狀為實有的偈頌，也為月稱論師逐一破

斥： 

 

（1）汝形各支先已有，造成車時仍如舊，如散支中無有車，車於現在

亦非有。 

→執：車形未積聚前已有。 

（2）若謂現在車成時，輪等別有異形者、此應可取然非有，是故唯形

非是車。 

→執：成車前無有車形，成車後有新形。 

（3）由汝積聚無所有，彼形應非依支聚，故以無所有為依，此中云何

能有形。 

→執：車形，是依輪軸等的積聚，非依各自的支分。 

（4）如汝許此假立義，如是依於不實因，能生自性不實果，當知一切 

生皆爾。 

→執：車形依假積聚而有。 

（5）有謂色等如是住，便起瓶覺亦非理，由無生故無色等，故彼不應

                                                 
63  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72。 



 
 
 
 

《十住毘婆沙論》中的無我觀    121 

即是形。 

→執：小乘計極微有形。 

 

《入中論》對五種執形狀為我，如何破斥？（1）執：車形未積聚前已有。

破：未成車前輪唯輪形，軸唯軸形，一一支分無車形。造成車時，各支分

形狀如舊，車形又從何而得。（2）執：成車前無有車形，成車後有新形。

破：若車輪車軸等積聚使車完「成時」，其輪等支分「別有異」於未積聚

時新的形狀生起，且以此新的形狀為車者，此異於前的新形之車，應明白可

見。然此積聚之支分與散置之支分，並非有不同的型態可得，既無新型態可

得，故說「是故唯形非是車」。（3）執：車形，是依輪軸等的積聚，非依

各自的支分。破：以汝所說，凡支聚即是假法，不可得，無有實體性，那

由支分積聚而有的車子，應如支分的積聚法同是假有。若車實有，所依之形

應也實有，實有之車形，便不能依假有之積聚。（4）執：車形，應可依假

積聚而有。破：如您共許此積聚是假，車形是假，你我的立論即相同。如

是依於無自性不真實之假因，能生無自性的假果，如幻因生幻果，依假立

假，諸形皆可安立，一切緣生諸因果法也皆如此。（5）執：小乘計極微有

形。破：這是不合於道理的，前破自性生時，已知世間無有自性所生之

法，由於諸法無生故，故也無實自性的色等四極微。色等是積聚的依假立假

而幻有，故那有實自性的瓶等之形狀，所以彼瓶不應是色等極微所積聚之形

狀。以上破斥計積聚為我、計形狀為我，此二相是月稱《入中論》別於《中

論》與《十住論》的無我觀。 

論主月稱在破七相不可得，論述諸法空無自性之後，又不壞世俗諦，安

立假有，這似乎有依循《中論》的痕跡，《入中論》云： 

 

雖以七相推求彼，真實世間皆非有，若不觀察就世間，依自支分可安

立可為眾生說彼車，名為有支及有分，亦名作者與受者，莫壞世間許

世俗 

 

上來論主以一異等七相，推求實自性的車，是不可得。此空無自性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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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義諦與世俗諦皆非有。但就世俗諦，仍可依車輪車軸等支分，假名安

立為車為人，可為眾生細析不同名相。例如車輪、車軸等可名為「支分」，

車輪、車軸等組合之後名為車。又如就作用言可名為「作者」；就作用之對

象而言，則可名為「受者」。64在月稱論師的無我觀，推求七相不可得中，

仍不離世俗諦以詮釋勝義諦，《入中論》雖言在性空，卻也不壞世間；這和

《中論》的「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65，是相契相合的。 

從上來月稱《入中論》的七門無我觀的探討中，可發現其中前五門與

《中論》和《十住論》是類同的。另《十住論》及《中論》在破無我觀之

後，都以四句總結，《入中論》亦然： 

 

非有性故此非堅，亦非不堅非生滅，此亦非有常等性，一性異性均非

有。66 

 

在《入中論》的文中，雖不能直接看到如《中論》或《十住論》的四句義，

但其內容卻包含四句。在演培法師與法尊法師《入中論》的註解書67，都把

這段偈頌解為四句義，亦即堅不堅、生滅、常無常、一異等四句。 

總結上來《阿含》、《十住論》、《中論》、《入中論》三門、四門、

五門、七門無我觀的內容列表歸納如下： 

 

經論  門數 偏執 

    

  1．蘊是我（相等） 即蘊我 

  2．蘊異我（不同） 離蘊我 

  3．相在我 離蘊我 

   3．我在蘊中（蘊大） 離蘊我 

   4．蘊在我中（我大） 離蘊我 

                                                 
64  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75。 
65《中論》青目釋卷 4（大正 30，33a）。 
66  參閱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77。另見演培法師《入中論講記》p.434。 
67  參閱法尊法師譯講《入中論講記》p.77。另見演培法師《入中論講記》p.434。 

1．《阿含經》三門 

3．《中論》《十住論》五門 

2．《阿含經》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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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蘊屬於我（繫屬） 繫屬我 

  6．積聚我 積聚我 

  7．形狀我 形狀我 

 

五、結論 

本文探討無我觀，是以《阿含》、《十住論》、《中論》與《入中論》

對五蘊的觀察為主要範疇。無我觀類集為一組於《阿含》可看到不即蘊，不

離蘊與不相在三門，及從不相在開出的我不在蘊中，蘊不在我中的四門。到

《十住論》與《中論》則加上「蘊不屬於我」成為五求門，二部論同以此五

門為無我思想主軸，「蘊不屬於我」的內容在《阿含》當中亦可見。到了月

稱《入中論》則多加了破積聚為我與形狀為我成為七門。所以從教史的演變

當中，可看到有從三門、四門→五門→七門的發展過程，從教理教義的辨析

其三門四門與五門及七門之類集內容也有次第增加的現象，或許這是順應不

同時代眾生的計執而有所增添吧！ 

同以五求門來說明我空觀的《十住論》與《中論》，從偈頌的比對中，

有許多雷同之處，如上文所述《十住論》卷 4 的 10 個偈頌的五求內容均可

在《中論》中找到，偈頌所舉譬喻亦相仿，「如床上聽者」、「如器中有

果」二論皆有，乃至也有二部論偈頌完全相同的情形，如上述《十住論》卷

4 第 8 偈頌的「燃無有可燃」即是一例。另外在《十住論》卷 2 撰述如何觀

五蘊身，如何離我我所的 10 個偈頌，是以四句彰顯諸法實相。其內容與

《中論》〈觀法品第 18〉的前 6 個偈頌也相似，二部論都在破我我所之後

結顯空性，並以四句來破執顯正。四句義聖龍樹於《中論》著墨甚多，《十

住論》也不少地方使用，筆者至少找到七組以上。另《中論》法空觀所著重

的四門不生之觀法，《十住論》與《入中論》也都有詳述68。從以上偈頌之

交叉比對，不論是義理的詮釋，所舉的譬喻乃至論證的手法二部論都非常相

似。 

                                                 
68  參見宗喀巴著《入中論善顯密意疏》的目次 p.13～p.18。 

4．《入中論》七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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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稱《入中論》以車的譬喻，於七門推求我不可得，是本文四部經論將

無我觀類集為一組中，破我門數最多、最詳盡。義理接續《中論》一切法無

自性的般若空義，與《中論》的五求門無我觀也是一脈相承。《入中論》別

於《中論》與《十住論》的另二門無我觀是破執積聚為我與執形狀為我。 

《中論》、《十住論》、《入中論》著重般若的深觀與體證，但於何處

求般若波羅蜜，《放光般若經》明云：「不於五陰中求，亦不離五陰中求
69」，不於五蘊中求，亦不應離五蘊身心求。本文撰寫的目的主要是冀望行

者更加了解五蘊的真實相貌：緣起、無常、苦、空、無我，行者如能正「觀

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諸識法如幻70」。照見

五蘊皆空，無我無我所，便能度一切苦厄，於五取蘊中解脫自在。 

 

本文為就讀福嚴佛學院研究所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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